

桑磊法考
[bookmark: _Toc4844142][bookmark: _Toc510879115][bookmark: _Toc64384720][bookmark: _Toc126331813][bookmark: _Hlk535769791][bookmark: _Toc4844144][bookmark: _Toc64384722][bookmark: _Toc126331815][bookmark: _Toc4844145][bookmark: _Toc64384723][bookmark: _Toc126331816][bookmark: _Toc126331817]考点25  公诉案件庭前审查与庭前会议（19:33:00-20:22:00）
1、 庭前审查
应当依法受理：因证据不足而宣告无罪后，检察院根据新的事实、证据重新起诉；被告人真实身份不明，但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第二款规定的。
二、分案与并案
对一案起诉的共同犯罪或者关联犯罪案件，被告人人数众多、案情复杂，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分案审理更有利于保障庭审质量和效率的，可以分案审理。分案审理不得影响当事人质证权等诉讼权利的行使。
对分案起诉的共同犯罪或者关联犯罪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合并审理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保障诉讼权利、准确定罪量刑的，可以并案审理。
[bookmark: _Toc64384717][bookmark: _Toc4844139][bookmark: _Toc510879101][bookmark: _Toc126331810]三、庭前会议
[bookmark: _Toc510879102]（一）庭前会议的适用范围
[bookmark: _Toc510879103]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且提供线索的，应当召开庭前会议
控辩双方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召开庭前会议，提出申请应当说明理由。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召开庭前会议；决定不召开的，应当告知申请人。
（二）庭前会议的参加人员及方式
[bookmark: _Toc510879104]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庭前会议由审判长主持，合议庭其他审判员也可以主持庭前会议。召开庭前会议应当通知公诉人、辩护人到场。庭前会议准备就非法证据排除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或者准备询问控辩双方对证据材料的意见的，应当通知被告人到场。有多名被告人的案件，可以根据情况确定参加庭前会议的被告人。
庭前会议一般不公开进行。根据案件情况，庭前会议可以采用视频等方式进行。
（三）庭前会议的内容
1.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是否对案件管辖有异议，人民法院可以在庭前会议后依法作出处理，并在庭审中说明处理决定和理由。控辩双方没有新的理由，在庭审中再次提出有关申请或者异议的，法庭可以在说明庭前会议情况和处理决定理由后，依法予以驳回
2.询问对证据材料有无异议，有异议的在庭审时重点调查；无异议的庭审时举证、质证可以简化
3.对附带民事诉讼进行调解
庭前会议只能就相关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而不能做出实质性的决定。
（四）庭前会议与庭审程序的衔接【增强了庭前会议一定的约束力】
1.人民法院在庭前会议中听取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证据材料的意见后，对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材料或者撤回起诉。建议撤回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不同意的，开庭审理后，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一般不准许撤回起诉。
2.对召开庭前会议的案件，可以在开庭时告知庭前会议情况。对庭前会议中达成一致意见的事项，法庭在向控辩双方核实后，可以当庭予以确认；未达成一致意见的事项，法庭可以归纳控辩双方争议焦点，听取控辩双方意见，依法作出处理。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中就有关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在庭审中反悔的，除有正当理由外，法庭一般不再进行处理。
[bookmark: _Toc64384718][bookmark: _Toc4844140][bookmark: _Toc510879105][bookmark: _Toc126331811]考点26  法庭调查的程序（20:26:00-21:31:00）
[bookmark: _Toc510879106]一、通知出庭
对被害人人数众多的涉众型犯罪案件，可以通过互联网公布相关文书，通知有关人员出庭。被害人人数众多，且案件不属于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被害人可以推选若干代表人参加。
二、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制度
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存在以下区别：
第一，条件不同。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条件除了控辩双方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外，还多一条，即“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鉴定人应当出庭提供意见的条件则只有控辩双方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这两条，不要求鉴定意见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
第二，证人或鉴定人拒不出庭的效果不同。一则，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证人，除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外，可强制出庭；对拒不出庭的鉴定人不能强制出庭。二则，鉴定人如果拒不出庭，其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证人如果不出庭或出庭后拒绝作证，法律仅对其规定了相应的惩戒措施，但并没有规定其庭前的证言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强制证人出庭制度：
[bookmark: _Toc510879107]第一，对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能够强制出庭。第二，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到庭后拒绝作证的证人可以采取的惩戒措施是训诫和拘留，没有罚款。拘留只能在情节严重的情况下，经院长批准后才能适用，且不得超过十日。第三，对拘留决定不服可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而不是向作出拘留决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三、法庭调查的基本流程
（一）宣读起诉书及向当事人发问
对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和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一般应当单独举证、质证，充分听取质证意见。对控辩双方无异议的非关键证据，举证方可以仅就证据的名称及拟证明的事实作出说明。召开庭前会议的案件，举证、质证可以按照庭前会议确定的方式进行。
（二）向出庭的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发问
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既可由控辩双方申请出庭，为查明案件事实、调查核实证据，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通知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调查人员、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
证人出庭后，一般先向法庭陈述证言；其后，经审判长许可，由申请通知证人出庭的一方发问，发问完毕后，对方也可以发问。法庭依职权通知证人出庭的，发问顺序由审判长根据案件情况确定
[bookmark: _Toc4844141][bookmark: _Toc510879109]（三）出示物证、宣读作为证据的文书
（四）庭外调查
法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告知公诉人、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补充证据或者作出说明；必要时，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
对公诉人、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补充的和审判人员庭外调查核实取得的证据，应当经过当庭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对不影响定罪量刑的非关键证据、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证据以及认定被告人有犯罪前科的裁判文书等证据，经庭外征求意见，控辩双方没有异议的除外。有关情况，应当记录在案。
（五）庭审中补充证据
1．公诉人申请出示开庭前未移送或者提交人民法院的证据，辩护方提出异议的，审判长应当要求公诉人说明理由；理由成立并确有出示必要的，应当准许。辩护方提出需要对新的证据作辩护准备的，法庭可以宣布休庭，并确定准备辩护的时间。辩护方申请出示开庭前未提交的证据，参照适用——控辩双方均可补充，但须说明理由并必要
2．法庭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应当提供证人的基本信息、证据的存放地点，说明拟证明的事项，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理由。法庭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同意，并宣布休庭；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决定延期审理。人民法院决定重新鉴定的，应当及时委托鉴定，并将鉴定意见告知人民检察院、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3．庭审中补充侦查。
4．庭审中补充、追加、变更起诉。
（六）对涉案财物的处理
法庭审理过程中，应当对查封、扣押、冻结财物及其孳息的权属、来源等情况，是否属于违法所得或者依法应当追缴的其他涉案财物进行调查，由公诉人说明情况、出示证据、提出处理建议，并听取被告人、辩护人等诉讼参与人的意见。
案外人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提出权属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听取案外人的意见；必要时，可以通知案外人出庭。
经审查，不能确认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属于违法所得或者依法应当追缴的其他涉案财物的，不得没收。
（七）法庭秩序
1．在押被告人出庭受审时，不着监管机构的识别服。庭审期间不得对被告人使用戒具，但法庭认为其人身危险性大，可能危害法庭安全的除外。
2．违反法庭秩序的处罚：有关人员危害法庭安全或者扰乱法庭秩序的，审判长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1）情节较轻的，应当警告制止；根据具体情况，也可以进行训诫；（2）训诫无效的，责令退出法庭；拒不退出的，指令法警强行带出法庭；（3）情节严重的，报经院长批准后，可以对行为人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或者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未经许可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拍照或者使用即时通讯工具等传播庭审活动的，可以暂扣相关设备及存储介质，删除相关内容。
3．对罚款、拘留决定的复议：有关人员对罚款、拘留的决定不服的，可以直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也可以通过决定罚款、拘留的人民法院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通过决定罚款、拘留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的，该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三日以内，将复议申请、罚款或者拘留决定书和有关事实、证据材料一并报上一级人民法院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决定的执行。
4．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违反法庭秩序的处理：
（1）辩护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被责令退出法庭、强行带出法庭或者被处以罚款、拘留，被告人自行辩护的，庭审继续进行；被告人要求另行委托辩护人，或者被告人属于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情形的，应当宣布休庭。
（2）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被责令退出法庭、强行带出法庭或者被处以罚款（没有拘留）后，具结保证书，保证服从法庭指挥、不再扰乱法庭秩序的，经法庭许可，可以继续担任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3）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继续担任同一案件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1]擅自退庭的；[2]无正当理由不出庭或者不按时出庭，严重影响审判顺利进行的；[3]被拘留或者具结保证书后再次被责令退出法庭、强行带出法庭的。
[bookmark: _Toc64384719][bookmark: _Toc126331812]考点27  单位犯罪案件的审理程序（21:36:00-22:09:00）
[bookmark: _Toc510879110]一、能够担任被告单位诉讼代表人的人员范围及条件
[bookmark: _Toc510879111]诉讼代表人不得同时担任被告单位或者被指控为单位犯罪直接责任人员的有关人员的辩护人
二、被告单位诉讼代表人的出庭程序
开庭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应当通知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出庭；没有诉讼代表人参与诉讼的，应当要求人民检察院确定。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不出庭的，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bookmark: _Toc510879112]诉讼代表人系被告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可以拘传其到庭；因客观原因无法出庭或下落不明的，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另行确定诉讼代表人。
三、被告单位诉讼代表人的权利
[bookmark: _Toc510879113]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享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有关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开庭时，诉讼代表人席位置于审判台前左侧，与辩护人席并列。
四、单位犯罪中的财产处理
被告单位的违法所得及其孳息，尚未被依法追缴或者查封、扣押、冻结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追缴或者查封、扣押、冻结。
为保证判决的执行，人民法院可以先行查封、扣押、冻结被告单位的财产，或者由被告单位提出担保。
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应当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最大限度降低对被告单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五、对单位被告的追加起诉
[bookmark: _Toc510879114]对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只作为自然人犯罪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建议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单位追加起诉。人民检察院仍以自然人犯罪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理，按照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并援引刑法分则关于追究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条款。
考点28  审判障碍与裁判（22:09:00-22:21:00）
[bookmark: _Toc510879116]一、延期审理
（一）延期审理的适用情形（与诉讼活动紧密相关的障碍）
需要注意以下内容第一，对需要补充侦查的，人民法院只有对被告人提出新的立功线索的才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此外均应由人民检察院建议补充侦查，人民法院不能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对此，《法院解释》第277条第2款规定：“审判期间，被告人提出新的立功线索的，人民法院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第二，对需要对有关证据予以调查核实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建议延期审理；其中，对于需要对证据的合法性予以调查核实的，可以建议延期审理也可以建议休庭；但如果是人民法院依职权决定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的，则适用休庭。第三，对需要给予被告人、辩护人必要时间进行辩护准备的，《检察规则》的规定是人民检察院“可以建议法庭延期审理”，但《法院解释》的规定是“法庭可以宣布休庭”。
（二）延期审理的期限
法庭宣布延期审理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提请人民法院恢复法庭审理或者撤回起诉。公诉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建议延期审理的次数不得超过两次，每次不得超过一个月。除补充侦查完毕移送人民法院后要重新计算审理期限外，其余的延期审理并不影响案件的审限，除非案件本身就符合《刑诉法》第208条第1款规定的可以延长的情形。
二、中止审理
根据《刑诉法》第206条：在审判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致使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的，可以中止审理：（一）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出庭的；（二）被告人脱逃的；（三）自诉人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出庭，未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的；（四）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中止审理的原因消失后，应当恢复审理。中止审理的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
[bookmark: _Toc64384721][bookmark: _Toc4844143][bookmark: _Toc126331814]三、裁判
判决、裁定、决定的区分
判决：实体问题
裁定：主要解决程序问题（程序性裁定），少数实体问题（实体性裁定，比如减刑、假释的裁定）
决定：公检法均可作出，程序问题（例外：强制医疗的决定解决实体问题）
考点29  自诉案件第一审程序（22:21:00-22:52:00）
一、有权提起自诉的人
[bookmark: _Toc510879121]自诉案件被害人；自诉案件被害人死亡、丧失行为能力、系限制行为能力人、因受强制、威吓等无法告诉、因年老、患病、盲、聋、哑等不能亲自告诉，由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
二、自诉案件的审理程序
（一）开庭审判的条件：犯罪事实清楚，有足够证据
人民法院对于自诉案件进行审查后，对犯罪事实清楚，有足够证据的，应当开庭审判。
自诉案件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取得的证据，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应当说明理由，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及时调取。对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的侮辱、诽谤行为，被害人向人民法院告诉，但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
（二）审判程序
1．一般规定
自诉案件，符合简易程序适用条件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自诉案件，参照适用公诉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的有关规定。换句话说，自诉案件的审判程序和公诉案件的审判程序没有根本区别，自诉案件能否适用简易程序，要看自诉案件是否符合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
被告人实施两个以上犯罪行为，分别属于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的，在审理公诉案件时，可以一并审理自诉案件；但是如果是在审理自诉案件的过程中发现被告人还实施了属于公诉案件的犯罪，则应当将公诉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侦查机关，因为公诉案件还需要侦查，无法一并审理。
2．判决
对依法宣告无罪的案件，其附带民事部分可以依法进行调解或者一并作出判决，也可以告知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三）调解
1．调解的适用范围
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注意与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的区分】或者撤回自诉。但公诉转自诉的案件不适用调解，也即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被害人提起自诉的，不适用调解。
值得注意的是，和解在案件范围上无此限制。
2．调解的程序
人民法院审理自诉案件，可以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刑事调解书，由审判人员、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署名，并加盖人民法院印章。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调解没有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签收前当事人反悔的，应当及时作出判决。



